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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泰宁金湖上游仁寿溪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泰宁县下渠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泰宁金湖上游仁寿溪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我局于2025年11月18日受理该报告表的审批申请，在泰宁县政府门户网站对受理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报告表全本进行公示。于2025年12月2日在泰宁县政府门户网站对报告表拟作出的审批意见进行公开。上述公示、公开期间，我局未收到关于本报告表的意见。经研究，现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规定批复如下：

1、 泰宁金湖上游仁寿溪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位于泰宁县下渠镇，项目工程建设内容为新建护岸1052.1m，排水箱1处；新建及拆除重建生态沟渠1111.7m，河道清淤长度524.6m，新敷设污水管593.7m。
根据报告表相关内容表明，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从环境保护方面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方案、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你单位应认真对照并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工程应尽量安排在枯水期施工，避开雨季，科学施工，施工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运输管理，对运输车辆实行密闭运输，施工现场按要求设置围挡，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午夜间施工，运输车辆应做到不鸣或少鸣笛降低噪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措施。施工期弃土、建筑垃圾运到指定地点堆放处置；生活垃圾及时清运，禁止随意倾倒。

5.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土方开挖时，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做到随挖、随运、随填，原有河道自然景观尽量保留。

6.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项目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和物资，满足环境风险应急能力要求。

7.做好项目环境信息公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开工前和施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三、施工过程中项目必须按环评要求建设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施工方案及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五、我局委托三明市泰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开展环保“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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